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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31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转递 2018 年 7 月 6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在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

院间关系上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和实现的协同作用的阿里亚办法会议成果文

件(见附件一)。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卡雷尔·让·古斯塔夫·范·伍斯特隆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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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31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2018 年 7 月 6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在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

系上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和实现的协同作用的阿里亚办法会议讨

论结果 

1. 2018 年 7 月 6 日，举行了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会议议题是在安全理事会和

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上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和实现的协同作用。这次会议由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法国、荷兰、秘鲁、波兰、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联合王国共同主办。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中非共和国特别刑

事法院特别检察官 Toussaint Muntazini Mukimapa、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伊萨·孔

福罗、主管法律事务助理秘书长斯蒂芬・马蒂亚斯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

国大会主席权敖昆通报了情况。参加会议的安理会成员、其他会员国和非政府组

织代表也发了言。 

2. 这次阿里亚办法会议由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主持，重点讨论如何加强安全理

事会与国际刑事法院、特别是与检察官办公室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其调查和起诉

暴行罪的工作，检察官办公室作为法院的引擎在整个国际刑事司法系统中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表明追究国际责任可促进防止大规模暴行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如果不追究对暴行罪的责任，可持续和平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没有和平，

有罪不罚现象势必会继续存在。 

3. 本文件汇编了在阿里亚办法会议上提出的旨在加强安理会和法院间互动与

合作的想法。它未必说明认可某些观点和建议。 

国际刑事法院确保追究对大规模暴行的责任的司法任务如何有助于安全理事会

完成维护法治的任务 

• 有很多问题是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共同关切的问题。法院审理的

严重罪行危及世界和平、安全与福祉。《罗马规约》的目标是确保在国

家一级有效起诉这些罪行，或在国家司法机构无法或不愿这样做的时候，

在法院起诉，从而终止有罪不罚现象，促进防止进一步犯罪，为持久和

平奠定基础。安理会应研究如何就杀戮、性犯罪和基于性别的犯罪、武

装冲突中的儿童、袭击维和人员以及袭击文化财产等专题进一步发展与

法院的关系。 

• 应更频繁地邀请法院代表参加正在就上述专题问题或其他适当事项进

行相关讨论的会议，法院在这些事项上的专长和经验以及更多了解法院

的活动可能为安理会的讨论及其处理的复杂事项带来附加值。 

• 检察官办公室的初步审查工作可促使各国履行《罗马规约》所规定的首

要义务，同时又有助于查明阻碍国内诉讼程序的差距、障碍和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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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继续与联合国特设法庭和专门法院建立工作关系并交流专门知识。法

院可通过国际和区域合作网络及努力促进消除在有罪不罚方面存在的

差距。 

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法院间互动与合作的可能方式 

• 支持并继续支持检察官办公室和联合国实体之间在本组织和法院间关

系协定框架下开展的合作。法院正在帮助确保若干国家局势的稳定，并

在很多其他国家局势中发挥核心作用。鼓励与外地特派团或维和行动签

署具体谅解备忘录，目的除其他外包括交换背景资料或犯罪资料以及提

供后勤援助。 

• 加强维和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并为法律合作提供明确和全面的基础，特

别包括在收集和保存将在今后的刑事诉讼中当作证据使用的资料方面。 

• 考虑统一各制裁机制为查明和冻结资产而制定的指认标准。还可以考虑

一旦已发布逮捕令，就可自动将法院通缉的人员列入名单。鼓励各制裁

委员会与法院交换资料和逮捕令并协助逮捕行动。 

• 虽然调查危害维和人员罪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内法院，但国际刑事法院也

可能对这种罪行拥有管辖权。 

• 呼吁各国逮捕并移交法院通缉的嫌疑人。 

• 如果有关情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则继续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将有关情势移交法院。 

• 在移交方面，准确规定国家的义务、为调查所提供资金的来源和数额以

及在不合规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工作，以便此类移交取得最佳成果。解决

任何未对法院关于不合规调查结果的正式信函作出答复和未能采取具

体行动的问题，例如，为此制订一个机构框架，讨论就移交的情势采取

的后续行动，或制订准则，利用安全理事会工具包中的各种可用措施，

帮助安理会处理不合规裁决。 

• 国家未能执行法院分庭根据安全理事会移交的情势作出的裁决会损害

这两个机构的公信力。在这一背景下，必须回顾秘书长发布的关于与法

院对其发出逮捕令或传票的人员接触的准则(A/67/828-S/2013/210，附

件)。这些准则可以用作安全理事会和《罗马规约》缔约国采取更加全面、

一致办法的依据。 

• 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签署和批准《罗马规约》。 

• 推动为根据《罗马规约》第 115(b)条移交的两个现有情势和今后移交的

任何情势供资，但须经大会核准。 

• 在所移交情势半年报告期以外为安理会和法院间的互动指定协调人或

常设机制。 

https://undocs.org/ch/A/6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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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补充性原则。国内法院主要负责起诉暴行罪案件。继续支持采取举

措，加强各国的司法能力。继续责成维和特派团建立法治，或像在中非

共和国那样设立一个特别法院。 

• 考虑是否可减少法院检察官就已移交法院的情势提交报告和情况通报

的频率。 

• 由于法院对侵略罪的管辖权已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生效，可以考虑将已

犯下侵略罪的情势移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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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31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二 

  2018 年 7 月 6 日举行的关于在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上取得的

成就、面临的挑战和实现的协同作用的阿里亚办法会议概念说明 

 一. 导言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正义”，这句话是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和国际刑事法院(“法院”)间关系的最佳体现。这一口号如今继续在世界各地

产生反响，它仅意味着，如果不追究对暴行罪的责任，可持续和平将是一个难以

实现的目标；没有和平，有罪不罚现象势必会继续存在。这一口号适当界定了两

个机构各不相同、却相互关联的任务：一个是追求正义，一个是追求国际和平与

安全。 

 多年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已承认，如果一个社会要坦然面对

过去的侵害，如果要防止今后的侵害，则必须终止有罪不罚现象。安理会在过去

25 年中的讨论和做法说明其成员普遍同意，推动对国际罪行追究责任是安理会在

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责任时可动用的重要手段。追究责任是安理

会就具体国家问题开展的工作的整体特点，安理会也经常承认追究责任在其就保

护平民、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和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以及

保护文化遗产等专题问题开展的讨论中的重要性。此外，安理会已采取具体步骤，

促进追究个人对暴行罪的责任，例如，为此为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设立联合国特

设刑事法庭，以及按照《罗马规约》第 13(b)条的设想，并分别依照安理会第

1593(2005)号和第 1970(2011)号决议，将达尔富尔情势和利比亚情势移交国际刑

事法院检察官。 

 安全理事会于 2012 年 10 月举行首次侧重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公开专题辩论，

在辩论期间多次呼吁安理会改善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互动与合作。特别是，呼吁安

理会切实对根据第 13(b)条移交的情势采取后续行动，以确保其自身的公信力和

国际刑事司法系统的成效，特别是为此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包括及时执行国际

刑事法院的裁决。 

 更广泛地讲，可持续发展目标 16(目标 16：“和平、正义和强有力的机构”)

所揭示的“和平目标”确认，“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

就没有和平”。同样，最近呼吁在全球治理方面实现“公正的安全”，旨在确保在

全世界努力应对脆弱国家日益增加的大规模暴力等关键问题时不忽视正义或安

全等当务之急。 

 如今，我们积累了更多经验，吸取了更多教训，在 2018 年 7 月《罗马规约》

通过二十周年前夕，是时候进一步反思安理会与法院、特别是与法院检察官的互

动与合作。通过其调查和起诉暴行罪的工作，检察官办公室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

引擎在整个国际刑事司法系统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表明追究国际责任可能有助

于防止大规模暴行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https://undocs.org/ch/S/RES/1593(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197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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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目标 

 阿里亚办法会议是六年前在安理会举行的首次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公开辩

论的后续行动。其目的是评估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成就和挑战，并探讨安理会

可能开展工作的领域以及可能与安理会的工作产生协同作用的领域。除其他外，

讨论可侧重于国际刑事法院确保追究对大规模暴行的责任的司法任务如何促进

安理会维护法治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任务。与此同时，安理会成员也可思考如何

加强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特别是与检察官办公室的合作。 

 三. 供讨论的问题 

会员国可考虑围绕以下问题发言： 

• 国际刑事法院如何能在其独立任务得到充分尊重的情况下与安理会合

作，促进实现各项共同目标，比如建立法治，这是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安

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 安理会如何能更有效地推动国际司法和起诉暴行罪的必要性，作为和平

与安全问题讨论的一个方面，包括在关于制止性犯罪和基于性别的犯罪、

针对儿童的犯罪和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儿童、保护文化遗产和与移民有关

的犯罪等问题的专题辩论期间这么做？ 

• 安理会如何有效和负责任地行使其移交情势的权力，例如通过制定一项

议定书，以供在审议和决定是否移交情势时遵循？ 

• 预先界定的机制和(或)关于就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的情势采取后

续行动的议定书是否有利于安理会和法院的有效运作(例如，在国际刑

事法院可能发布不合规裁决时适用的程序)？ 

• 《联合国和国际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 3 条思考了联合国与国际

刑事法院间的合作。《罗马规约》第 86 条规定，缔约国应在法院调查和

起诉法院管辖权内的罪行方面同法院充分合作。法院由于执法资源有限，

依靠各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及其他实体提供合作和援助。会员国不妨

考虑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鼓励和加强各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与法院

的合作。 

• 会员国还不妨考虑国际刑事法院如何能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推动整个国

际刑事司法，在这方面指出，必须加强国内调查和起诉这类罪行的机制

和能力，从而协助推动法治，消除在有罪不罚方面存在的差距，并促进

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 通报人 

–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女士 

– 主管法律事务助理秘书长斯蒂芬·马蒂亚斯先生 

– 马里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伊萨·孔福罗先生 

– 中非共和国特别刑事法院特别检察官 Toussaint Muntazini Mukimapa 先生 

– 缔约国大会主席权敖昆先生 

 


